
稳评工作是政府和群众间的桥梁 。

产品名称 稳评工作是政府和群众间的桥梁 。

公司名称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义路中海奥龙观邸东区15
号楼101室（注册地址）

联系电话 15763237763 15763237763

产品详情

稳评工作是政府和群众间的桥梁

 

    为进一步健全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，规范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
（以下简称“项目稳评工作”），实现规范化、流程化操作，提高稳评工作的质量和效率，有效防控社
会稳定风险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。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
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(试行)》(中办发〔2012〕2号文件)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重大固定
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〔2012〕2492号）、《省发改委、省委
维稳办关于印发<加强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陕发改项目〔20
12〕1749号）和《市发改委、市委维稳办关于印发<关于加强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
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汉发改投资〔2013〕154号），结合汉中实际情况，就全市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    一、项目稳评范围

    市、县发改部门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或者核报省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（核准）的在市境内实
施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，适用本细则。

    二、项目稳评责任主体

    1、由政府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，负责项目建设的部门或单位作为评估主体；国有企业和国有控
股企业的投资项目，该企业可作为评估主体；外资或民间资金投资的项目应由项目主管部门或招商部门
作为评估主体；职责交叉、难以确定的由市、县区维稳领导小组指定评估主体。

2、评估主体对评估过程和结果负责。应当按照稳评工作的程序规定，组成评估小组，充分听取有关方面
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，全面分析论证，确定风险等级，提出评估结论，全面准确、客观真实地反映项目



实施可能造成的社会稳定风险，有针对性的提出风险防范控制的对策措施。评估主体可以委托有相应资
质能力的中介机构参与评估，承担部分环节的工作及稳评报告编写。委托开展评估的，评估主体应加强
对评估工作全过程的监督管理，对评估报告、评估结果进行把关，保证评估工作质量。

为切实规范和全面推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提高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水平，预防和
化解社会矛盾，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
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(试行)》(中办发【2012】2号)，我院特为广大企
业及各级职能部门提供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服务，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开展系统的调查，科学
的预测、分析和评估，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。帮助企业及各级管理部门有效规避、预防、控制重大
事项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，更好的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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